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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深化“平安校园”建设的通知 
 

 

各单位：  

  今年是我校的“制度建设年”、“作风建设年”和迎接教

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启动年。为保证我校“平安校园”建设扎

实推进，确保有一个政治稳定、生活安定、文明进步，和谐

向上的校园环境，根据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关于深入

开展“平安校园”建设的意见》和《平安校园长效工作机制

建设检查指标》的要求，学校决定进一步深化“平安校园”

长效工作机制建设。各单位要按照我校关于建设“平安校园”

的实施意见和“济宁学院‘平安校园’建设分工表”、“济宁

学院平安校园长效工作机制建设分工表”的要求，分工负责，

逐条抓好落实，要从健全制度、完善管理、做好记录、加强

教育和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入手，重点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全力做好学校的稳定工作 

  维护稳定是建设“平安校园”的首要任务。各单位、各



部门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维护稳定工作

的重要性，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开展经常性

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

芽状态。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网络体系和信息员制度，健立健

全预警机制，提高发现问题，控制事态的能力，切实维护好

学校的安全稳定。 

    二、广泛开展安全教育活动 

  各单位、各部门要把对师生的安全教育作为建设“平安

校园”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按照“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教育先行”的方针，广泛开展“安全进校园，知

识进课堂”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加强对师生员工的安全教育，

通过开展深入的安全教育活动，及时解决学校安全工作中的

薄弱环节，强化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提高我校

师生的安全防范能力，使安全意识深深融入到每位师生的心

中，努力营造一个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的良好氛围。 

  三、切实加强校园治安工作 

  坚持“预防为主，确保重点”的方针，不断强化对各类

盗窃、诈骗等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要进一步完善校园防控

体系，科学安排警力，加强巡逻守卫。对学生公寓、食堂、

实验楼、服务场所要加强管理，大力倡导校园精神文明建设，

严格校园治安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临时务工人员、流动人

口的管理，减少治安隐患，确保校园治安稳定，增强师生的

安全感。 

  四、做好重点人的管理和转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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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一步提高教职工的组织纪律观念，切实加强职业道

德教育，对重点人做到心中有数；要加强学生的法制、安全

教育、心理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真正树立起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及时发现学生问题行为背后的心理问题，及时化解学生心理

发展中的矛盾与冲突，积极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团结、

友爱的校风，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五、进一步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要把消防安全工作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特别是注意学

生宿舍、多媒体教室、图书馆和信息管理中心等公共场所的

消防安全工作。对消防工作，各单位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

责，分管领导要靠上抓，具体负责。进一步建立健全防火安

全制度，修改完善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成立消防志愿者服务

大队，建立若干消防志愿服务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

定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规划和标准，开展经常性的防火安

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师生员工的消防意识和消防技能。经常

开展防火安全检查，堵塞漏洞，消除隐患。加大消防经费投

入，彻底解决消防工作中存在的隐患和问题。 

  六、强化校内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要切实维护校内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各单位

要教育师生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学校校园交通安全

规定，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职

能部门要加强校园管理，治理整顿校内车辆超速行驶、鸣笛、

酒后驾车、校内练车和乱停乱放等违章和不文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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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平

安校园”建设的要求，是我校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保证。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责任追究制。各单位

要把维护稳定，确保安全的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到位，层

层抓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保卫部门要积极争取地方

支持，抓好校园周边环境的整治工作。 

  八、完善校园安全防范网络体系 

  校园安全防范要实行人防、物防、技防的有机结合。一

是要抓好保卫队伍建设和群众性治安保卫队伍建设。各单位

要建立健全治安、安全组织机构和队伍，形成群防群治的工

作格局。二是加强门卫管理和 110 报警服务工作，严格查验

出入人员、车辆和货物，防止不法分子和闲杂人员混入，确

保校园的安全和秩序，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三是加大物

防、技防投入，加快建设校园防盗、防火监控网络。 

  九、严肃追究失职者的责任 

  对于因不负责任或失职造成损失或重大不良影响的；对

于发生事故或案件后，隐瞒不报、谎报、拖延报告的，学校

将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和单位领导的行政、经济直至法律责

任。 

    “平安校园”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认真贯彻中央、教育部和省、市一系列决定精神，坚持

改革、发展、稳定统筹兼顾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项长期、

复杂的系统工程。各单位要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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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制定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各级有

关人员的责任。通过每学期召开的工作会议，认真分析研究

本部门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及时协调解决。通过扎

实、有效的工作，使我校在安全意识、安全制度、管理水平、

校园环境等方面再上新台阶。 

 

附件：1．济宁学院“平安校园”建设分工表 

2．济宁学院平安校园长效工作机制建设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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